
关于将**等*位同学作退学处理的申请

教务处：
****学院**（学号**** ）、**（学号****）等*位同学，本学期学业预警已达三/四次，根据《温州理工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行政〔****〕**号）第***条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应予退学：

□第*款：学业警告累计3次及以上的；

受学业警告累计3次的学生确因健康、创业等特殊情况可由本人向所在二级学院申请，经二级学院同意，报教务处提交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可予暂缓退学。学生若受学业警告累计4次的，应予以退学处理。

根据学校文件规定，经****学院研究决定，同意给予退学处理，特报请教务处请校长办公会议决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学院

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注：

1、2019、2020级学生参照行政〔2017〕60号文件；

2、2021、2022级学生参照行政〔2021〕34号文件；

3、2023级学生参照行政〔2023〕40号；

4、2024级学生参照行政〔2024〕42号
（打印请删除注内容）


